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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友善校園週線上聚焦論壇」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本市友善校園週規劃納入兒少代表意見會議決議事項。 

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防疫規定。 

貳、目的：為了解本市兒少代表及在學學生們對於友善校園週活動辦理之相關意

見，以線上論壇方式引導其進行意見交流，期能建構更友善的校園環境及維

護學生身心健康之目的。 

参、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肆、參加對象及名額：本市兒少代表及轄屬高中職校學生（預計 80 名）。 

伍、辦理方式及活動流程 

一、辦理方式 

(一)日期：111年 6月 24日（星期五）上午 9時。 

(二)分二階段辦理 

1.第一階段-友善校園週特優及特色學校分享 

邀請金甌女中與雙園國小（110學年度友善校園週高中職組、國小組評比

特優學校），分享辦理友善校園週之特色做法與師生回饋。續由延平國小

與木柵高工分享，如何結合學校特色，辦理具學校特有風格、與眾不同的

友善校園週活動。 

2.第二階段-友善校園週宣導聚焦論壇 

由臺灣大學及臺北商業大學學生（北一女中及士林高商 110 學年度畢業

學生）擔任引言人，引導與會同學聚焦友善校園週宣導方式進行探討與意

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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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流程：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友善校園週宣導線上聚焦論壇」程序表 

時間： 111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至 12 時 

項次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座 備考 

1 

08：40 

| 

09：00 

報到  

 

2 

09：00 

| 

09：05 

主席致詞 教育局長官 

 

3 

09：05 

| 

09：45 

友善校園週特優及特色學校分享 

1.邀請 110 學年度友善校園週高中職

組評比特優學校承辦人經驗分享。

(10分鐘) 

2.邀請 110 學年度友善校園週國小組

評比特優學校承辦人經驗分享。(10

分鐘) 

3.邀請延平國小分享以學校偶戲團表

演來宣導防制霸凌議題。(10分鐘) 

4.邀請木柵高工簡組長分享與校犬

Tully(退役緝毒犬)互動，說明生命

教育的重要性。(10分鐘) 

分享人： 

金甌女中-丁淑君主任 

雙園國小-張倉凱組長 

延平國小-劉郁芬主任 

木柵高工-簡美正組長 

主持人：陳麗雯股長 

 

4 

09：45 

| 

11：45 
友善校園週宣導聚焦論壇 

引言人： 

臺灣大學-楊婷凱同學 

臺北商業大學-楊雅安同學 

主持人：陳麗雯股長 

 

陸、預期效益 

提供第一線教育行政人員辦理友善校園週宣導方式創意發想，並據以延伸

相關議題之宣導內容作法，有效提升友善校園相關預防工作。 

柒、報名方式 

一、請學校業務承辦人協助參加學生於 111 年 6 月 10 日 

（星期五）下午 5 時前至下列報名網址或掃描右側 

 QR CODE 完成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PJBIGP-vBUdn4PXyvOJs3BoDGt6zW2PFQVrQOah12go/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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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校學生報名順序，先取各校第一時序報名同學，如有餘額則採計各校

第二時序報名同學，以此類推至額滿為止。教育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

關法令法規之規範，蒐集、處理及妥善利用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僅供報名

使用，並不做其他用途。 

二、聯絡人：教育局林靖棠教官，電話：(02) 27256444。 

捌、研習簽到方式 

一、臺北通：採用臺北通 APP 進行簽到，請參加人員於研習前下載安裝臺北

通 APP(https://id.taipei/tpcd/about/taipeipass-app)，並註冊為金質會員， 

臺北通 APP註冊及登入教學說明如下：

https://id.taipei/tpcd/about/faq/tutorial?support=app&category=38 

二、google 表單：採用 google 表單並製作 QR CODE 提供參加人員簽到。 

三、請於當日研習開始前，使用臺北通或使用 LINE 掃描器，掃描線上提供

之 QR CODE 完成簽到。 

玖、研習連結 

當日研習採視訊方式召開，請先確認電腦是否有麥克風、耳機、鏡頭等設

施，研習網址連結如下

https://tpe.webex.com/tpe/j.php?MTID=md802dbdbad74d2289d048d16784f352d。 

倘上述連結無法進入，請自行輸入會議編號：25133390630； 

會議密碼：hCyQ2EBvq74 

拾、其他：本案參加人員請學校核予公假。 

拾壹、本活動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貳、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補充修訂之。 


